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林晓
玲 通讯员 陈帆 胡晓楠）因涉
嫌诈骗罪，陈某被城厢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提起公诉，近日被城厢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3年3个月。

据了解，陈某谎称自己在油画厂上班，引诱受害者
李某投资油画生意，来获得高额分红。其先让李某小
笔金额投资，再返利几次给李某，然后继续多次诱骗李
某投资，共骗得 10万余元，用于个人挥霍。事情败露
后，陈某被民警抓获。经查，陈某骗取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检察官提示，诈骗案件多以“高回报投资”为诱饵，
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面对“高额分红”“稳赚不赔”等
投资，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虚假承诺，避免遭受财
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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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投资项目实施诈骗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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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某醉酒后依赖
汽车辅助驾驶功能独
自上路，最终因涉嫌危

险驾驶罪获刑。
近日，荔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结这

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重申了智能驾驶时代
驾驶人的安全责任边界，为公众敲响了法
律警钟。

事发当晚，翁某赴朋友乔迁宴时大量饮
酒。酒席散场后，他打开车辆“智能驾驶”功
能，独自驾车返程。途中，因醉酒状态加剧，
翁某闭眼打瞌睡、双手完全脱离方向盘，最
终在路口陷入沉睡，车辆停滞数分钟。

群众发现后报警，民警到场将其查获。
经鉴定，翁某血样中乙醇含量远超醉驾标准。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翁某
质疑：“我用了自动驾驶，不算自己开车，这
也构成犯罪？”这一疑问，直指当下智能驾
驶时代的法律争议焦点——开启辅助系统
后，驾驶责任究竟归属于人还是机器？

承办检察官审查发现，侦查机关未核
查涉案车辆驾驶系统类型，关键事实缺乏
直接证据。为夯实证据基础，检察机关随
即引导侦查机关补充取证，调取车辆使用
指南，查明涉案车辆搭载的是辅助驾驶系
统，而非自动驾驶系统，明确要求驾驶员必

须手握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同步要求侦
查机关调取沿途卡口公共视频，固定了翁
某行车中多次打瞌睡、长时间脱离方向盘
操控的影像证据。

完整的证据链清晰还原了核心事实：

翁某醉酒后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将行车安
全完全“托付”给系统，严重漠视公共安全。

“辅助驾驶不能替代驾驶人义务，你仍
是安全责任第一主体！”针对翁某的认知误
区，检察官展开充分释法说理。

检察官介绍，我国法律规定以危险驾
驶罪追究驾驶人的违法责任，醉酒驾驶本
身已触犯法律；辅助驾驶系统仅为驾驶辅
助工具，驾驶人依然是车辆驾驶安全责任
的第一主体，醉酒状态下的驾驶人遇到紧
急情况时无法及时接管车辆，极易发生交
通事故，给道路公共安全埋下极大隐患。

在扎实证据和透彻说理面前，翁某深
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害性，自愿认罪认
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荔城区人民
检察院综合其犯罪情节、悔罪态度等因素，
依法提出从宽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最
终，翁某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也接受了
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

技术有边界，责任无转移。该案的办
理，不仅是对个案的公正处理，更是对智能
汽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准确适用法
律、厘清技术边界与法律责任的一次实践。

检察机关提醒广大驾驶人：智能驾驶
并非“甩手掌柜”的免罪金牌，驾驶人始终
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无论技术如何
升级，遵守交通法规、坚守安全底线都是不
可逾越的红线，唯有敬畏法律、谨慎驾驶，
才能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出行安全。

全媒体记者 陈丽明
通讯员 俞煌霞 韩梅婷 文/图

酒后用“智驾”开车，算酒驾吗？
荔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结这起特殊危险驾驶案

承办检察官审查道路卡口公共视频所拍到的翁某危险驾驶照片。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凌燕 通讯员 陈娟）记者
昨日获悉，我市检察机关通过派员入驻、轮驻综治中心，助
力平安建设。目前，已实现基层检察院入驻县（区）级综治
中心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我市检察机关打造集信访接待、矛盾化解、
法律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2025年以来，共在综
治中心开展院领导接访10场次，接待来访群众50余人。

同时，我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平台优势，协同
公安、法院等，对可能激化的风险隐患提前介入，共同研判，
防止极端事件发生。去年，我市检察机关依托综治中心受
理群众信访件 22件，参与化解矛盾纠纷 20余件，已实质性
化解信访案件4件。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林英 通讯员 林伟韬）日前，
秀屿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的重要论述，紧扣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
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开展学习解读和深入研讨。

会议指出，要坚持司法为民，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论述，将“人民至上”深植于心，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为追求，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唯一标尺，让
检察业绩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要聚焦发展大
局，主动对标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找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着
力点，将检察工作置于全局中谋划推进，通过高质效法律监
督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司法办
案与促进发展、防范风险、保障民生的深度融合。要激励担
当作为，将正确政绩观作为检验担当的“试金石”，引导干警
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
当，坚决整治不良作风，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撑腰鼓
劲，营造比学赶超氛围，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成为自觉。

司法为民 担当作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丽明 通讯员 黄晓冰）日前，
仙游县人民检察院召开第一季度工作推进会，全面总结一
季度工作成效，部署推进第二季度重点任务。

会上，各部门结合业务数据，深入剖析办案质效、监督
履职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不回避、不遮掩，找准症结、深
挖根源。分管领导分别作点评补充，既肯定成绩，也直指问
题，并对“一部一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

针对第二季度工作，会议要求，以“一部一重点”为抓
手，实现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以“三个管理”为抓手，实
现管案管事管人相融互促。以岗位履职评价为抓手，持续
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奋力书写第二季度精彩答卷。

补齐短板 激发活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蔡玲 通讯员 詹沛）记者昨
日获悉，涵江区人民检察院坚持司法为民导向，将社区矫正
监督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通
过创新监督方式、优化帮教举措、凝聚共治合力，推动社区
矫正监督工作提质增效。

该院以“智慧监督”织密“电子防线”，依托社区矫正信
息一体化管理平台，核查对象定位轨迹，设置异常预警，已
通过平台发现并纠正违规外出、定位异常等问题 4起。同
时联动公安机关，每季度开展在矫人员出行、住宿信息化核
查，推动监督从“事后纠错”向“全程防控”转变，防范脱管漏
管风险。

在“精准帮教”上发力，聘任 202名村（居）助矫员实
现 199个村（居）全覆盖，开展任前培训明确职责。建立 5
个帮扶基地，帮助 5名有就业意愿的矫正对象实现就业，
并联合区司法局、人社局，组织 26名有需求的矫正对象
开展直播、抖音网创等职业技能培训，激活其回归社会内
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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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区矫正监督提质增效

打造“检察+综治”平安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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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纬

●社保“第六险”来了

●防治心源性猝死 ●绿色祭扫护环境

●树的哲思 田志仁 作

●为了一根“安全绳” ●围猎老年人守好钱袋子

●春日西游

●教育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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